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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Capital VC Limited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並以CNI VC Limite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02324）

根據按於記錄日期 
每持有一 (1)股股份獲發一 (1)股供股股份 
的基準進行供股申請認購供股股份及 
待進行補償安排之不獲認購供股股份及 
不合資格股東未售出供股股份數目

茲提述首都創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之章程（「章
程」），內容有關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 (1)股股份獲發一 (1)股供股股份的基準進
行供股。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申請認購供股股份

董事會宣佈 (i)於記錄日期，並無不合資格股東，因此概無不合資格股東未售出供
股股份；及 (ii)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即最後接納時限），
已接獲合共173,865,925股供股股份（相當於供股項下提呈發售供股股份總數的約
38.6%）的合共十份有效接納。餘下276,262,324股不獲認購供股股份（相當於供股
項下提呈發售供股股份總數的約61.4%）將受補償安排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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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安排

根據上市規則第7.21(1)(b)條，本公司已作出安排，將276,262,324股不獲認購供股股
份透過提呈發售予獨立承配人的方式出售，以保障藉供股方式向其提呈發售股份
股東的利益。誠如章程所披露，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三日訂立
配售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及二零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的協議所補充），內容有關於配售期內按盡力基準向獨立承配
人配售不獲認購供股股份，而所變現之任何超出該等供股股份認購價之溢價將按
比例向該等不行動股東支付。配售代理將按盡力基準，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
日（星期一）至任何情況下不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促使
承配人認購所有（或盡可能多的）該等不獲認購供股股份。

淨收益（如有）將參考其並無有效申請未繳股款供股權之股份數目而按比例支付
予並無有效申請全部未繳股款供股權之相關合資格股東（或於任何未繳股款供股
權失效時持有該等未繳股款供股權之有關人士）（不計利息）。

倘就任何淨收益而言，任何不行動股東按上述基準有權收取100港元或以上之金額，
有關金額將僅以港元支付予相關不行動股東，而不足100港元之個別金額將撥歸本
公司所有。

本公司將不會發行補償安排項下未獲配售的任何不獲認購供股股份，而供股的規
模將相應縮減。本公司將根據章程所載供股及配售事項之預期時間表於二零二六
年三月十二日（星期四）另行公佈供股結果，包括配售不獲認購供股股份之結果及
補償安排項下每股不獲認購供股股份之淨收益金額。

承董事會命 

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昌義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孔凡鵬先生
陳昌義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黎歡彥女士
張偉健先生
羅艷玲女士

本公告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為準。


